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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ITY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耐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0）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耐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32,418 297,638
銷售成本 (150,471) (295,066)

（毛損）／毛利 (18,053) 2,572
其他收益 1,232 1,920
銷售費用 (13,328) (16,338)
行政費用 (24,467) (27,284)
就台灣永久業權土地
及樓宇之已撥回
（已確認）減值虧損 7,904 (20,593)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2,490 769
財務成本 (46) (110)

除稅前虧損 (44,268) (59,064)
稅項 3 (9,645) 6,678

本年度虧損 (53,913) (52,386)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50,791) (51,974)
少數股東權益 (3,122) (412)

(53,913) (52,386)

末期股息 – –

已派特別股息 55,553 –

每股基本虧損 4 (18.93)港仙 (19.3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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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之
預付租賃款項 3,018 11,568

物業、廠房及設備
以及在建工程 20,567 82,711

投資物業 – 4,197
待售投資 – 1,314
持至到期日投資 246 227
貸款及應收款項 – 1,646
遞延稅項資產 – 10,656

非流動資產總額 23,831 112,319

流動資產
存貨 28,916 40,283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5 13,609 41,751
按金、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 1,378 2,475

土地使用權之
預付租賃款項 101 32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
之財務資產 – 396

可收回稅項 – 409
凍結銀行結存款 – 3,128
現金及銀行結存 4,685 20,846

48,689 109,614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74,176 –

流動資產總額 122,865 109,6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6 25,568 42,135
預提費用及
其他應付款 11,957 21,929

應付稅項 1,006 2,017
退休褔利責任
－即期部份 2,998 54

應付一間中介控股
公司款項 10,000 –

51,529 66,135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之相關負債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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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總額 53,029 66,135

流動資產淨值 69,836 43,47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3,667 155,798

非流動負債
退休褔利責任
－非即期部份 – 6,442

資產淨值 93,667 149,35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6,837 26,837
儲備 65,039 115,10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應佔權益 91,876 141,943

少數股東權益 1,791 7,413

總權益 93,667 149,356

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一般與本集團二零零五年之經審核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
者相符一致。會計準則所規定於年內生效之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全部綜合營業額源自製造及出口運動鞋、運動型輕便鞋類及哥爾夫球鞋。

3. 稅項

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在中國大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大陸所得稅在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任何撥備。

其他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4.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50,791,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51,974,000元）
及本年內已發行普通股268,372,612股（二零零五年：268,372,612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故
並無呈列該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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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日至30日 9,467 30,136
31日至60日 1,419 8,901
61日至90日 2,720 1,366
90日以上 3 1,348

13,609 41,751

本集團大部份營業額以記賬方式列賬，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90日。

6.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日至30日 14,193 33,797
31日至60日 8,433 3,826
61日至90日 1,223 944
90日以上 1,719 3,568

25,568 42,135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及通常於30日至90日內償還。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之營業額為港幣132,400,000元，較去年營
業額港幣297,600,000元下降約56%。計入就台灣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之已撥回減值虧損港幣
7,900,000元（二零零五年：已確認減值虧損港幣20,600,000元）及稅項開支港幣9,600,000元（二
零零五年：稅項抵免港幣6,700,000元）後，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為港幣50,800,000元，
仍見穩定，並與去年之水平相若。

二零零六年之營業額有所減少，主要原因為於管理層變動期間的產品及客戶組合有變，加上
競爭激烈所致。除營業額下降外，隨著原料成本上漲、勞工成本上升及人民幣升值，本年度
之虧損受到一定程度之影響。

結算日後事件
(a) 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完成出售Nority (BVI)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並產生收益約港
幣2,900,000元。

(b) 於結算日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95.35%已從Micon轉讓予Chinese Success Limited，
總代價約為港幣105,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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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認購股份已按現金代價約港幣3,500,000元配發及發行予Micon。
因此，本公司及Micon分別擁有耐力有限公司已發行股股本之65%及35%權益。

此外，Micon（作為授出人）、本公司（作為承授人）及南華工業（作為擔保人）訂立一項認
沽期權契據。據此，Micon將向本公司授出一項認沽期權，本公司有權據此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五日起計滿24個月當日至該日起計滿30個月當日（包括該日）止期間隨時以總代價港
幣10,500,000元向Micon出售其於耐力有限公司之65%權益。

(d) 於結算日後，南華策略有限公司（「南華策略」）已根據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起生效之管
理協議獲耐力有限公司委聘為其管理人，任期為期3年，期間南華策略已承擔對耐力有限
公司之整體管理及監管責任，並為提升業務營運及內部監控系統提供指引及意見，而其
表現則由董事監察。

此外，耐力發展有限公司已根據於結算日後訂立之租賃協議，租回租賃予耐力有限公司
之物業以供業務營運之用。

(e)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訂立之一項配售協議，新富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
已同意以盡力基準，向不少於六名獨立之專業、機構及／或其他投資者配售Chinese
Success Limited（「收購人」）所持有之 54,7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20.38%），配售價為每股股份港幣0.468元。

(f)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Spring Garden Investments Limited（「認購人」）與本公司訂
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將向本公司認購本金額港幣28,836,800元之可換股票據（「票
據」）。於票據按初步換股價獲悉數轉換後，認購人將合共擁有53,600,000股股份，佔本公
司經發行換股股份所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16.65%。

(g)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之公佈，本公司建議待獨立股東批准後，於二零零七
年三月十五日向承授人授出合共26,800,000份購股權，可按認購價每股港幣2.36元合共認
購26,8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約9.99%，另佔本公司經
擴大已發行股本約9.08%（假設所有購股權獲悉數行使）。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
准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

(h)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之公佈，董事會建議，把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10元之各股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分拆為1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股份。股份現以
每手買賣單位2,000股股份買賣。待股份拆細生效後，經拆細股份將以每手買賣單位10,000
股經分拆股份買賣。

前瞻
繼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出售非核心業務後，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持有耐力有限公司（一家運動
鞋及消閑運動型鞋及高爾夫球鞋之製造商）之65%股本權益。本集團之現有鞋類業務正面對
嚴峻競爭，預期未來亦將面臨重大挑戰。公司管理層在考慮進行業務調整，以打造更具效益
的新模式，以致縮減某些鞋類內部製造業務的同時，公司董事會也期望能夠開拓其他具潛力
的商機，最終締造新的贏利增長點，從而為全體股東帶來裨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內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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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於二
零零七年一月，董事會宣派及支付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207元，合共為港幣55,553,131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陸運剛博士、邵律先生及李卓然先生（委員會主席）組成。
依據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與管治守則所載者大致相同），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包括與核
數師共同審閱本集團之審核計劃及程序、檢討核數師之獨立性及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及內部監
察系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認
為有關全年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則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賀學初先生、岳茜女士及郭波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陸運
剛博士、邵律先生及李卓然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賀學初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